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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合格检验项目小知识

一、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具有漂白、防腐和抗氧化作用。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危害，但过量食用会引起如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水果干类中二氧化硫最大使用量为0.1g/kg，香辛料及粉（八角除外）中不得使用二氧化硫，干制蔬菜中二氧化硫最大使用量为0.2g/kg；菠萝干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但不符合产品标签标示要求“食品添加剂含量为0%”。水果干类、香辛料及粉、干制蔬菜中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了改善产品色泽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二氧化硫；也可能是使用时不计量或计量不准确；还可能是由于使用硫磺熏蒸漂白这种传统工艺或直接使用亚硫酸盐浸泡所造成。
二、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苯甲酸及其钠盐是食品工业中常用的一种防腐剂，对霉菌、酵母和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长期食用苯甲酸及其钠盐超标的食品，可能导致肝脏积累性中毒，危害肝脏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液体复合调味料、食醋中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的最大使用量为1.0g/kg，花生制品（自制）中不得使用苯甲酸及其钠盐。“酱菜汁（液态复合调味料）”、“青稞醋（酿造食醋）”中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检验值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但不符合产品标签标示要求“0%添加防腐剂（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液体复合调味料、食醋、花生制品（自制）中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或者弥补生产过程卫生条件不佳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三、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甜蜜素，化学名称为环己基氨基磺酸钠，是食品生产中常用的甜味剂之一，甜度是蔗糖的40—50倍。按标准使用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但长期摄入甜蜜素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对人体的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一定危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果蔬汁（浆）、黄酒中不得使用甜蜜素。果蔬汁（浆）、黄酒中检出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的原因，可能是生产经营企业超范围使用，违规添加以改善口感。
四、柠檬黄
柠檬黄又名食用黄色4号，属于水溶性偶氮化合物，是常见的人工合成着色剂，在食品生产中应用广泛。柠檬黄基本无毒，不在体内贮积，绝大部分以原形排出体外，但长期食用柠檬黄超标的食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生湿面制品中不允许使用柠檬黄。生湿面制品中检出柠檬黄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改善产品色泽而超范围使用。
五、胭脂红
胭脂红又名食用红色7号，属于水溶性偶氮化合物，是常见的人工合成着色剂，在现代食品工业中应用广泛。长期食用胭脂红超标的食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咖啡固体饮料中不得使用胭脂红，糖果中胭脂红最大使用量为0.05g/kg。咖啡固体饮料、糖果中胭脂红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为改善产品色泽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六、安赛蜜
安赛蜜又称乙酰磺胺酸钾，作为甜味剂广泛应用于食品中，口味酷似蔗糖，甜度为蔗糖的200—250倍。安赛蜜不在人体内代谢和提供能量。长期食用安赛蜜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果蔬汁（浆）中不得使用安赛蜜，果蔬汁（浆）类饮料中安赛蜜的最大使用量为0.3g/kg。果蔬汁（浆）、果蔬汁（浆）类饮料中安赛蜜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为增加产品甜味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也可能是原辅料把关不严或生产环节交叉污染造成。
七、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山梨酸又名花秋酸，多用其钾盐。其抗菌性强，能抑制细菌、真菌和酵母的生长，防腐效果好，是目前应用非常广泛的食品防腐剂。只要摄入量在食品安全限量范围内并不影响人体健康，如果长期大量服用，会对肝脏、肾脏、骨骼造成危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果蔬汁（浆）、花生制品中不得使用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熟肉干制品中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的最大使用量为0.075g/kg。果蔬汁（浆）、花生制品（自制）、熟肉干制品中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经营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弥补产品生产过程卫生条件不佳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八、糖精钠（以糖精计）
糖精钠（以糖精计）是普遍使用的人工甜味剂，其特点是不产生热量、不被人体代谢吸收。但如果长期摄入糖精钠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影响肠胃消化酶的正常分泌，降低小肠的吸收能力，出现恶心、腹胀、食欲减退等不适症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水果类罐头中不得使用糖精钠（以糖精计）。水果类罐头中检出糖精钠（以糖精计）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提升产品甜度和口感，从而超范围使用糖精钠。
九、相同色泽着色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
着色剂也称食品色素，是赋予和改善食品色泽的物质。长期食用着色剂超标的食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相同色泽着色剂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应超过1。糖果中相同色泽着色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在加工配料环节未能严格控制着色剂的添加量；也可能是生产企业对着色剂的使用标准不了解。
十、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反映食品卫生质量以及提示生产加工环境潜在微生物风险的指示性指标，食品或消毒餐饮具中检出大肠菌群提示被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致泻大肠埃希氏菌等）污染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消毒餐饮具中的大肠菌群严重超标，会直接污染接触的食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中规定，消毒餐（饮）具的大肠菌群限量为不得检出/50cm2。复用餐饮具（餐馆自行消毒）中大肠菌群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餐饮具在消毒过程中受人员、工器具等的污染；也可能是消毒工艺不彻底导致的；还可能与储存条件不当有关。
十一、酵母
酵母是自然界中常见的真菌，是评价食品卫生质量的指示性指标。食品中酵母数是指食品检样经过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培养后，计数所得1mL检样中所形成的酵母菌落数。食品中酵母严重超标会破坏食品色、香、味，失去其食用价值；长期食用酵母超标的食品，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 7101—2022）中规定，其他饮料中酵母的最大限量值为20CFU/mL。其他饮料中酵母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原料或包装材料受到污染；也可能是产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卫生条件控制不到位；还可能与产品储运条件不当有关。
十二、菌落总数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不是致病菌指标，能够客观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状况，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食品卫生质量的优劣。如果食品的菌落总数超标，可能会损失营养成分，加速食品腐败变质，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不利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 7101—2022）中规定，其他饮料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验结果均不得超过104CFU/mL，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102CFU/mL；固体饮料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验结果均不得超过5×104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104CFU/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GB 7099—2015）中规定，糕点、面包同一批次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验结果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104CFU/g。其他饮料、固体饮料、糕点、面包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也可能是包装容器清洗消毒不到位；还可能是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十三、霉菌
霉菌是评价食品质量安全的一项指示性指标，食品中霉菌数是指食品检样经过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培养后，计数所得1g或1mL检样中所形成的霉菌菌落数。如果食品中的霉菌严重超标，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还可能产生霉菌毒素；长期食用霉菌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企业标准《坚果（仁）混合果仁果干制品（每日坚果）》（Q/YEJ 0002S—2025）中规定，坚果（仁）混合果仁果干制品（每日坚果）中霉菌最大限量值为25CFU/g；企业标准《蔬果干》（Q/LHR 0005S—2024）中规定，霉菌的最大限量值为50CFU/g；《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代用茶》（DBS34/ 2607—2016）中规定，霉菌限量为≤1000CFU/g。混合坚果、苹果干、代用茶中霉菌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所使用的原辅料受到霉菌污染；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卫生条件控制不到位；还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储运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十四、氯霉素
氯霉素是酰胺醇类抗生素。长期大量摄入氯霉素残留的食品，可能在人体内蓄积，产生耐药并对同类药物有交叉耐药，引起胃肠道症状、肝功能异常、血液系统异常以及表现为神经系统毒性、过敏反应等。我国发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五批）》（整顿办函〔2011〕1号）中将氯霉素列为可能在肉制品中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在肉制品中不得检出。熟肉干制品中检出氯霉素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中非法使用；也可能是生产过程控制不佳，造成终产品被污染。
十五、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属于第三代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具有抗菌谱广和口服吸收良好的优点。长期大量摄入氧氟沙星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在人体内蓄积，影响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中规定，蜂蜜中氧氟沙星最大残留限量值为5µg/kg。蜂蜜中氧氟沙星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蜂农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兽药。
十六、诺氟沙星
诺氟沙星属于第三代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具有抗菌谱广、抗菌作用强、半衰期短、体内分布广、不易产生耐药性且与同类药物之间不存在交叉耐药等优点。长期大量摄入诺氟沙星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在人体内蓄积，影响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中规定，蜂蜜中诺氟沙星最大残留限量值为5µg/kg。蜂蜜中诺氟沙星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蜂农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兽药。
十七、铅（以Pb计）
铅是最常见的重金属污染物，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重金属元素，可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摄入铅含量超标的食品，会对血液系统、神经系统产生损害。企业标准《方便食品》（Q/WYRJ 0001S—2025）中规定，方便食品中铅（以Pb计）的最大限量值为0.18mg/k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固体饮料中铅（以Pb计）的限量值为≤1.0mg/kg。方便食品、固体饮料中铅（以Pb计）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使用的原料中铅含量较高；也可能是生产设备或包装材料中的铅迁移带入。
十八、酸价（以脂肪计）（KOH）
酸价，又称酸值，主要反映食品中油脂的酸败程度。酸价超标会导致食品有哈喇等异味，严重超标时会产生醛酮类化合物，长期摄入酸价超标的食品会对健康有一定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中规定，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中酸价（以脂肪计）（KOH）的最大限量值为3mg/g。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中酸价（以脂肪计）（KOH）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原料采购把关不严；也可能是生产工艺不达标；还可能与产品储藏条件不当有关。
十九、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过氧化值是油脂酸败的早期指标，主要反映油脂被氧化的程度。食用过氧化值超标的食品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但长期食用过氧化值严重超标的食品可能导致肠胃不适、腹泻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中规定，熟制其他坚果与籽类食品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的最大限量值为0.50g/100g。熟制其他坚果与籽类食品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验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原料中的脂肪已经被氧化；也可能与产品在储运过程中环境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二十、总黄酮（以芦丁计）
总黄酮是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植物中，为保健食品的功效/标志性成分之一，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总黄酮含量不达标主要影响产品的品质。企业标准《清大广仁牌绿康软胶囊》（Q/AHB 0002S—2022）中规定，总黄酮（以芦丁计）应≥4086mg/100g。总黄酮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对原辅料质量控制不严格，也可能是生产企业未按照配方标准生产。
二十一、辅酶Q10
辅酶Q10，又称泛醌，是一种脂溶性醌类化合物，作为细胞代谢激活剂，能改善人体细胞的用氧功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性等。企业标准《京佗牌辅酶Q10软胶囊》（Q/JTGY 0006S—2024）中规定，产品中辅酶Q10含量应在6—10g/100g范围内，保健食品中辅酶Q10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原料采购或投料把关不严；也可能是生产工艺不当；还可能是贮运条件不当。
二十二、维生素A
维生素A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在人体代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维生素A用量过大可能引起中毒，孕妇在妊娠早期每天大剂量摄入维生素A，娩出畸形儿风险增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GB 31601—2015）中规定，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中维生素A含量（以每日计）应在400—700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中维生素A含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工艺设置不合理；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
二十三、维生素B2
维生素B2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能够参与体内生物氧化与能量代谢。维生素B2缺乏可能会导致疲倦乏力、口腔疼痛，严重时可引起维生素B2缺乏病。人体对维生素B2的吸收率较低，一般不会引起过量中毒。《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GB 31601—2015）中规定，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中维生素B2含量（以每日计）应在0.6—2.8m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B2含量（以每日计）应在0.2—2m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B2含量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工艺设置不合理；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二十四、维生素B12
维生素B12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主要以辅酶的形式存在并参与体内生化反应。维生素B12是一种预防和治疗恶性贫血的维生素，在人体内参与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等生物大分子的转化和利用，促进红细胞的发育和成熟。《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GB 31601—2015）中规定，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中维生素B12含量（以每日计）应在1.3—4.8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B12含量（以每日计）应在0.4—4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B12含量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工艺设置不合理；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二十五、维生素D
维生素D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维持血浆钙和磷的水平稳定，满足骨骼矿物质化、肌肉收缩、神经传导及细胞的基本功能。维生素D缺乏可能导致钙的吸收利用降低，出现佝偻病、骨软化症及骨质疏松等问题；维生素D过量可能引起高钙血症，导致钙、磷在软组织的沉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GB 31601—2015）中规定，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中维生素D含量（以每日计）应在3—10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D含量（以每日计）应在1.5—10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D含量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工艺设置不合理；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二十六、硒
硒是人体生命过程中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具有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等作用。硒过量可能引起中毒。《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GB 31601—2015）中规定，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中硒含量（以每日计）应在25—55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中硒含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工艺设置不合理；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
二十七、泛酸
泛酸又称维生素B5，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可以构成辅酶A和酰基载体蛋白，在人体代谢中发挥作用。泛酸缺乏可能会引起食欲减退、消化不良、疲倦无力等。泛酸毒性很低，人体对其有很好的耐受性，过量摄入偶尔可产生轻度腹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GB 31601—2015）中规定，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中泛酸含量（以每日计）应在2.8—12.0m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泛酸含量（以每日计）应在0.8—7m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中泛酸含量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工艺设置不合理；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二十八、生物素
生物素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参与机体脂肪酸合成和能量的代谢，维护神经系统健康。生物素缺乏可能会引起皮肤和中枢神经系统症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GB 31601—2015）中规定，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中生物素含量（以每日计）应在20—80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生物素含量（以每日计）应在4.5—50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中生物素含量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工艺设置不合理；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二十九、维生素C
维生素C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在人体代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维生素C缺乏会影响人体正常生理功能，长期严重缺乏可能导致坏血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C含量（以每日计）应在15—100m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C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三十、维生素E
维生素E又名生育酚，是一种重要的脂溶性抗氧化剂。维生素E缺乏可能会导致神经肌肉障碍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E含量（以每日计）应在2.1—20mg α-TE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E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三十一、叶酸
叶酸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叶酸缺乏可能会导致贫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叶酸含量（以每日计）应在60—260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运动营养食品中叶酸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三十二、钠
钠是人体必需的常量元素，钠离子在体内有助于维持渗透压和酸碱平衡，协助生理功能正常运作。钠缺乏可能会导致食欲减退、倦怠、恶心呕吐、血压降低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没有特别添加钠营养素的运动营养食品中钠的最大含量（以每日计）为1600m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运动营养食品中钠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工艺设置不合理；也可能是产品标签标注不规范。
三十三、维生素K1
维生素K1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是肝内合成凝血酶原的必需物质。维生素K1缺乏可能会造成凝血障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辅食营养补充品》（GB 22570—2014）中规定，适用于6—60月龄的辅食营养补充品中维生素K1每日份含量应在4.5—9.0μ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辅食营养补充品中维生素K1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三十四、维生素B1
维生素B1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能够参与人体内能量代谢，对维持神经、肌肉特别是心肌正常功能方面有重要作用。维生素B1缺乏容易导致人体产生疲劳、食欲不振，还可能引起脚气病等神经-血管系统损伤。《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B1含量（以每日计）应在0.2—4m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B1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三十五、维生素B6
维生素B6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参与人体内多种物质及能量代谢。长期缺乏维生素B6可能引起脂溢性皮炎、免疫功能降低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中规定，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B6含量（以每日计）应在0.2—2mg范围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中规定，在产品保质期内，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不应低于标示值的80%。运动营养食品中维生素B6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原辅料用食品营养强化剂不符合质量要求；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搅拌不均匀；还可能是在加工或储存过程中损失。
三十六、标签
标签是食品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标签标识不规范影响消费者知情权，可能误导消费者选购。《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中3.4规定预包装食品标签应真实、准确，4.1.3.1规定配料表中应按相关要求标示食品添加剂名称。其他饮料检出标签未明示的食品添加剂阿斯巴甜，标签配料表明示与实际不符的原因，可能是生产经营企业标识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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